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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20220127号建议答复的函

陈科峰、余庆元、李冬勇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合理规划的相关建议收悉。

根据工作职责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和区城市更

新局负责我区社区公配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批和项目建设的

监督管理；我局下属事业单位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目前负责牵头

各职能部门对社区公配物业规划设计方案提出意见，各职能部门

根据行业规定对社区公配物业的位置、空间、功能等指标进行把

关；社区公配物业建成后，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根据功能委托相

关职能部门管理使用。对各代表提出的具体建议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对新建住宅物业的公共服务用房进行合理规划，可

以结合现有公共服务设施，统筹设定使用功能，在一定区域内，

满足各年龄段、特殊人群的服务需要的建议

在规划研究项目编制及审查过程中，规划主管部门充分考虑

公共利益，严格按照相关标准，合理配置资源，保障公共设施项

目建设内容与规模，保证住宅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符合市、区

政府相关工作部署要求。具体参照标准有：

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对社区级公共设施项目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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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与规模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各类社区公共设施的具体规模须满

足服务人口及服务半径的配置要求，应结合服务规模、用地条件、

现状与规划建设情况等研究确定。

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》对公共配套设施的规划和设计均有

明确要求，社区公共服务用房应按照社区居民实际需求科学合理

使用，最大限度发挥其服务居民的综合效益。

二、关于对现有公共服务用房进行统筹整合，通过物业置换

等方式，将面积小、位置分散难以使用的公共服务用房整合使用，

提高实用率的建议

在以往接收的社区公配物业中，确实存在个别面积小、位置

分散、各职能部门及街道办难以启用的情况，但目前的房地产相

关政策并不支持社区公配物业产权置换，尚无法通过物业置换的

方式整合社区公配物业。为盘活社区公配物业，区政府物业管理

中心多手段促进各职能部门及街道办积极使用社区公配物业，并

取得一定的效果，近年来共启用了 83 处面积小、位置分散难以

使用的社区公配物业。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，区政府物业管理中

心将积极推进该类社区公配物业的统筹整合工作，进一步提高社

区公配物业的实用率。

2020 年 12 月，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在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

准与准则》的基础上，参照相关职能部门关于社区公配物业的行

业标准，修订完善了《龙岗区社区配套和公共服务用房管理实施

细则》，提高了规划设计标准：一是要求社区公配物业位置临市

政路设置，避免因设置在小区内部导致无法启用；二是社区公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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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原则上应连片设置，一般不高于二层，位于二层以上时需有

电梯直达，避免因位置分散难以启用，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。目

前规划接收的社区公配物业已不存在全盛紫云庭花园小区、悦澜

山花园小区所出现的问题。

三、关于超前谋划，根据公共服务用房的用途，提前合理规

划面积、位置、建筑结构，同时预留足够空间用于升级改造的建

议

为落实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0—2035 年）》提出

的“多层次、多元化、全覆盖、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”，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以编制《龙岗区国土空间分区规

划（2020—2035 年）》为抓手，超前谋划，力图构建面向未来的

高质量、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。

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0—2035 年）》提出，通过

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下沉，以社区生活圈为单元配置社区公共

服务设施，形成更加便捷可达的社区服务网络；推进养老服务与

医疗服务融合发展，实现全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等手段实

现更有温度的社区公共服务。

《龙岗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（2020—2035 年）》提出，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，构建“市（区）级—地区（街道）级—社区级”

三级公共服务中心体系，建立多层级、全覆盖、强保障、有特色

的公共服务网络，加快推进民生设施建设，构建十五分钟社区生

活圈，科学配置教育、卫生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，

多渠道提高民生设施服务水平，保障全区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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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，实现“幼有善育、学有优教、病有良医、老有颐养、弱有众

扶”。在布局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设施，打造十五分钟社区生活

圈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区产业发展需求，提出建设与产业特征相匹

配的公共设施服务圈，关注产业工人、科技研发人员、商务人士

等不同类型从业人员的差异化需求。同时，关注儿童与残障人士

安全保障与出行，打造五分钟儿童成长安全圈与无障碍城区。

此函。

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

2022 年 9 月 5 日

（联系人：林 晟，联系电话：0755-28922830）


